
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243001 -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
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(调整后)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(%)
预算数 569.04 到位数 569.04 执行数 552.46 

97.09其中:财政资金 569.04 其中:财政资金 569.04 其中:财政资金 552.46 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(%)

通过项目的开展，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，实现坚持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
市为目标，将创建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、重大的民生工程，推进“四个最严
”“四有两责”落实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制作完成廊坊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形象宣传片3部，制作完成宣传单、宣传海报、宣
传画、宣传手册等宣传物料，通过创建宣传载体，“人人知晓、全民支持、全民参与”的
创建氛围日渐浓厚。抽检食品4962批次，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，避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
。开展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，了解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点、担心点，提高监管针对性，
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认可度。

80.00

四、年度绩效指标完
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
预期指标值

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
符号 值 单位(文字描述)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宣传片制作数量
考察宣传片制作数量情
况

6 = 2 部 3部 完成 5.90 

数量指标 食品抽检批次 考察食品抽检情况 8 ≥ 5400 批次 4962批次 未完成 7

数量指标
每季度调查平均有效样本
量

考察每季度调查平均有
效样本量情况

6 ≥ 600 份 766批次 完成 6

质量指标 抽检合格率 考察抽检合格情况 5 ≥ 98.00 % 100.00% 完成 5

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
考察宣传片验收合格情
况

5 = 100.00 % 100.00% 完成 5

成本指标
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宣传
片成本

考察创建食品安全城市
宣传片成本情况

5 ≤ 10 万元/部 10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食品抽检检测成本
考察食品抽检检测成本
情况

5 ≤ 1000 元/批 627.63元/批次 完成 5

时效指标 食品抽检完成时限 考察食品抽检完成情况 5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 完成 5

时效指标
宣传品、监管公示牌制
作完成及时性

考察宣传品、监管公示
牌制作完成及时性

5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0月 完成 5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
市评审

考察通过国家食品安全
示范城市评审情况

30 文字描述 通过 未验收 未完成 20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

考察群众食品安全满意
度情况

10 ≥ 90.00 % 84.28% 未完成 4.30 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9.71
自评总分 82.91

五、存在问题         
原因及整改措施

1.食品抽检批次未完成原因：省市场监管局对2024年食品抽检任务指标数进行了调整，致使实际完成数小于预期指标值。整改措施：加大与上级部门和财政部门沟通力度，及时调整绩效指标。
2.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审未完成原因：国务院食安办尚未组织开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验收工作。整改措施：将持续全方位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以最佳状态迎接国务院食安办验收。
3.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未完成原因：公众对食品安全仍有担心因素。整改措施：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不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，严厉打击各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，努力消除公众对食品安全担心
因素，进而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满意度。

填报人: 孔杰子 联系电话: 2338971

说明:

1.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，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，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4.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
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
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。
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（偏离度达到30%及以上）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